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京 04 民特 135 号 

申请人：北京城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学

院南路 62 号。 

法定代表人：罗守志，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仁礼，男，北京城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职

员。 

被申请人：北京市崇文区怡龙别墅业主委员会，住所地北京市东城

区左安门龙潭东里 8号。 

主要负责人：刘晓明，主任。 

申请人北京城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物业公司）

与被申请人北京市崇文区怡龙别墅业主委员会（以下简称怡龙别墅业委

会）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本院于 2018 年 5 月 6 日立案后进行了审

查。现已审查终结。 

城建物业公司申请称，请求撤销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

（2018）京仲裁字第 0752 号裁决。事实和理由：首先，双方签订的

《怡龙别墅社区物业服务合同》（以下简称《物业服务合同》）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失效，物业服务公司在属地街道及相关政府部门的指

导下于 2015 年 5月 15 日至 5 月 16 日召开临时业主大会，通过投票表

决的方式形成有效的《业主大会会议决议》，确定城建物业公司继续为

小区提供物业服务。但由于部分业主委员会成员的阻挠，城建物业公司

与怡龙别墅业委会未签订新的物业服务合同，只能按照《业主大会会议

决议》继续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至今为无合同事实服务的状态。按

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之规定，应视为双方存在事实上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因双方从

未签订新的物业服务合同或签署原合同的补充协议，城建物业公司从未

与怡龙别墅业委会约定《物业服务合同》解除后有关事项的仲裁条款，

故怡龙别墅业委会不具备申请仲裁的法定条件。城建物业公司是经小区

全体业主认可，按照 2015 年 5 月由全体业主作出的《业主大会会议决

议》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而不是履行 2015 年 3 月 25 日已过期的合

同。另，仲裁期间城建物业公司提出了管辖异议，北仲却置之不理。城

建物业公司坚持认为北仲不具备管辖权，该仲裁属于无效仲裁。本案因

当事人双方没有仲裁协议，北仲不具备管辖权，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应当撤销的情形，特申请撤销北京仲裁委员

会（2018）京仲裁字第 0752 号裁决。 

怡龙别墅业委会称，第一，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继续履行，仲裁条

款继续适用。2015 年 3 月 25 日合同到期后，双方未签订新的《物业服

务合同》，但城建物业公司按照原合同约定的内容继续为怡龙别墅业委

会提供物业服务，双方成立事实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应视为原《物业

服务合同》的自动延续，仲裁条款应继续适用。第二，仲裁条款约定明

确，仲裁前置条件均已满足。第三，仲裁裁决合法有效，有事实依据，

符合法律规定。第四，怡龙别墅业委会主体适格。业主大会会议依法选

举产生怡龙别墅业委会，并依法到街道办事处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综

上，恳请法院驳回城建物业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请求。 

经审查查明，2012 年 3 月 26 日，怡龙别墅业委会与城建物业公司

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合同期限为 3年，自 2012 年 3 月 26 日至

2015 年 3 月 25 日止。该合同第十二条第 4项约定，本合同在履行中如

发生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提请物业管理主管部门调

解，调解不成的，提交北仲依法裁决。合同到期后，2015 年 5 月怡龙



别墅业委会着手选聘新的物业服务企业。2015 年 5 月 16 日至 18 日，

怡龙别墅业委会采用书面征求意见方式召开业主大会，投票确定物业管

理公司，最终在入围的四家公司中城建物业公司得票最高。怡龙别墅业

委会作出《怡龙别墅小区业主大会会议决议》，其中记载了投票过程及

结果，最终意见是根据业主大会投票结果，拟确定城建物业公司为本小

区物业服务企业。但此后怡龙别墅业委会并未与城建物业公司签订正式

书面合同，城建物业公司亦继续为该小区提供物业服务。 

2018 年 2 月 7 日，怡龙别墅业委会根据 2012 年 3 月 26 日签订的

《物业服务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北仲申请仲裁，北仲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受理该案，案件编号为（2018）京仲案字第 0504 号。涉案仲裁

适用自 2015 年 4月 1 日起施行的《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该案

中怡龙别墅业委会仲裁请求为：1.裁决城建物业公司立即向怡龙别墅业

委会履行物业交接义务并撤离怡龙别墅业委会所属小区；2.确认怡龙别

墅业委会与城建物业公司之间的事实服务关系已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解

除，城建物业公司无权再进行实施服务并收费。 

仲裁期间城建物业公司曾向北仲提出《仲裁管辖异议申请书》，认

为其与怡龙别墅业委会之间自 2015 年 3 月 25 日以后形成事实物业合同

关系，不存在仲裁协议，故怡龙别墅业委会无权就该案申请仲裁。北仲

根据仲裁规则的规定，授权仲裁庭对管辖权问题作出决定。仲裁庭经审

查认为，怡龙别墅业委会与城建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到期后，双方未续签新的物业服务合同，但城建物业

公司经怡龙别墅业委会认可，继续对小区的物业实行实际的管理，双方

之间仍依原物业合同继续履行。本案仲裁条款约定明确，且根据庭审情

况及怡龙别墅业委会提交的证据，双方已在有关物业管理部门进行过调



解。故，城建物业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不能成立，北仲对本案具有管辖

权。 

在上述认定的基础上，仲裁庭对该案实体事项进行了认定，并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作出（2018）京仲裁字第 0752 号裁决：1.城建物业

公司向怡龙别墅业委会履行物业交接义务并撤离怡龙别墅业委会所属小

区（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龙潭东路 8 号怡龙别墅社区）；2.怡龙别墅业

委会与城建物业公司之间的服务关系已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解除，城建

物业公司无权再进行实施服务并收费；3.仲裁费用 20550 元（已由怡龙

别墅业委会全额预付），全部由城建物业公司承担，城建物业公司应当

直接向怡龙别墅业委会支付怡龙别墅业委会代其垫付的仲裁费用 20550

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

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

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

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

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

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

认定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上述规定是撤销国内

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涉案（2018）京仲裁字第 0752 号裁决属于国内

仲裁裁决，故本院将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城建物业公司提出的撤销仲

裁裁决的申请进行审查。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怡龙别墅业委会与城建物业公司之间就争议事项

是否存在仲裁协议（依据仲裁法第十六条之规定，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视



为独立的仲裁协议）。根据本案目前查明的事实，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报核问题的有关规定》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经

报请审核，怡龙别墅业委会与城建物业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到期后，双方虽未签订新的物业服务合同，但城建物

业公司经怡龙别墅业委会认可，继续对小区的物业实行实际的管理，城

建物业公司亦未提出任何异议，双方之间仍依原物业合同继续履行，原

《物业服务合同》仲裁条款约定明确、有效。据此，城建物业公司申请

撤销（2018）京仲裁字第 0752 号仲裁裁决的理由不成立，对其申请应

予驳回。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规定，裁定

如下： 

驳回北京城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 

申请费 400 元，由申请人北京城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负担（已

交纳） 

审判长  崔智瑜 

审判员  高 晶 

审判员  王 翔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崔西彬 

法官助理程宏 

书记员王玉婷 


